
 

 

臺南市教育產業工會第四屆第十二次理事會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109年 3月 5日（星期四）13時 30分~16時 00分 

會議地點：本會辦公室 

主席：侯俊良理事長                                    記錄：呂靜玲 

出席人員：參閱簽到表 

請假人員: 參閱簽到表 

列席人員：參閱簽到表 

監事-參閱簽到表 

 

一、 報告出席人數： 

理事應出席 25 人，實際出席 17人，請假 8人、候補理事 0人、監事 1人 

二、主席宣布開會：  

三、確認議程：變更議程，<編號 7> 先行討論 
四、確認上次會議紀錄：無異議認可 

    臺南市教育產業工會第四屆第十一次理事會會議紀錄，如附件一。 

          臺南市教育產業工會第四屆第十一次理事會決議執行情形，如附件二。 

    臺南市教育產業工會第四屆第十九次常務理事會會議紀錄，如附件三。 

    臺南市教育產業工會第四屆第十九次常務理事會決議執行情形，如附件四。 

五、工作報告：請參閱會議手冊 

           

六、提案討論 

<編號 1>變更為<編號 2> 

案  由：審議本會 108年度 0101-1231收支決算表，如附件五。 

提案人：秘書處 

說  明：如案由 

決  議：照案通過 

 

<編號 2>變更為<編號 3> 

案  由：審議本會 109年度 0101-0131收支決算表，如附件六。 
提案人：秘書處 

說  明：如案由 
決 議：照案通過 

 

<編號 3>變更為<編號 4> 

案  由：審核本會第四屆第三次會員代表大會名單，請討論。 

提案人：秘書處 

說  明：1.109年 2月 15日行文各支會回覆會員代表名單，未回覆名單之支會視

為不推派 109年度會員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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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各支會回覆之名單與未回覆之支會經秘書處核對過後，第四屆第三 

次會員代表大會名單如附件七。 

辦  法：名單確認後，行文各支會，通知會員代表開會相關事宜，並將名單編印

於會員代表大會手冊之內。 
決  議：無異議通過。會員代表大會因受新冠肺炎影響延至改 5月 23日召開，

會員代表名單於下一次理事會議審核 

 

<編號 4>變更為<編號 5> 

案  由：修正本會幼教委員會組織規程以符運作現況，修正條文如附件八，請討

論。 
提案人：秘書處 

說  明：1.依 109年 3月 2日秘書處會議決議。 

        2.修正條文如附件八。 
決 議：修正後通過 (贊成:15票、反對 0票) 

 

<編號 5>變更為<編號 6> 

案  由：修正本會高中委員會組織規程以符運作現況，修正條文如附件九，請討

論。 

提案人：秘書處 

說  明：1.依 109年 3月 2日秘書處會議決議。 

        2.修正條文如附件九。 
決 議：第一條不修正，餘條文修正後通過 (贊成:16票、反對 0票) 

 

<編號 6>變更為<編號 7> 

案  由：修正本會特教委員會組織規程以符運作現況，修正條文如附件十，請討

論。 

提案人：秘書處 

說  明：1.依 109年 3月 2日秘書處會議決議。 

        2.修正條文如附件十。 
決 議：修正後通過 (贊成:16票、反對 0票) 

 

 

<編號 7>變更為<編號 1> 

案  由：目前正逢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防疫關鍵期，不宜辦理大

型室內活動。建議將本年度會員代表大會順延至疫情穩定後再行召開或調整召開

方式、場所。 

提案人：成靜傑 

說  明： 

（一）、為避免群聚感染，教育部已於 109 年 2 月 26 日依據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6%95%99%E8%82%B2%E9%83%A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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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所訂定「『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武漢肺炎）』因應指引：公眾集會」，訂

定了「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大型體育運動賽會及活動之

防護措施處理原則」。辦理參與人數超過 100 人以上的大型活動，在不影響

相關人員權益前提下，應評估延期的可行性。如仍須如期辦理，需有配套

防疫措施。 

（二）、本次會員代表大會預定 3 月 21 日於臺南二中演藝廳舉行，但數以百計之

會員代表來自本市各區域、各級學校，一旦於本次會議產生群聚感染，其

後果將不堪設想。建議將大會順延至疫情穩定後再行召開或調整召開方

式、場所，以為因應。 

辦 法：如案由。 
決 議：1.延期辦理(贊成:15票、反對 0票) 

        2.暫定改為 5月 23日辦理(贊成:15票、反對 0票)，並向勞工局詢問會

員大會以視訊召開的合法性 

 

七、臨時動議:無 

 

八、散會：主席宣佈散會( 16：00 ) 

 

 

附件八 

 

臺南市教育產業工會幼兒教育委員會組織規程條文修正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臺南市教育產業工會公立幼兒教育委員會組

織規程 

標題： 

臺南市教育產業工會公立幼兒教育委員會組

織規程 

本委員會以維護臺南市幼兒園教師專業自主

權、保障其權益及參與幼兒教育政策之制訂，

以 提供本會專業諮詢為目的。 

第三條： 

本委員會以維護幼兒園教師專業自主權、保

障其權益及參與幼兒教育政策之制訂，以 提

供本會專業諮詢為目的。 

促進幼兒園之校際交流、資訊交流與意見溝

通。 

第五條第六款： 

促進幼兒園之校際交流、資訊交流、意見溝

通。 

促進各地方幼稚兒教師會幼兒教育相關團體

之聯繫與合作。 

第五條第七款： 

促進各地方幼稚兒教師會幼兒教育相關團體

之聯繫與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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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辦理有關幼稚兒教育各項研討活動，以提升教

育品質，發揮教育功能。 

第五條第八款： 

辦理有關幼稚兒教育各項研討活動，以提升

教育品質，發揮教育功能。 

本委員會置主任委員一人，得視需要置及副

主任委員各一人，由委員互選產生，並提理 

事會同意後聘任之。 前項選任人員之任期與

本會理監事任期同，連選得連任，均為義務

職。 

第七條 ： 

本委員會置主任委員一人，得視需要置副主

任委員一人，由委員互選產生，並提理 事

會同意後聘任之。 前項選任人員之任期與

本會理監事任期同，連選得連任，均為義務

職。 

本委員會決議。 第九條第一款： 

四分之一委員連署。 

四分之一委員連署。 第九條第二款： 

委員會決議。 

 

 

 

 

 

 

 

 

 

 

 

 

 

 

 

 

 

 

 

 

 

 

附件九 

臺南市教育產業工會高級中等學校委員會組織規程條文對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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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後條文 現行條文 

第一條 本委員會定名為「臺南市教育產業工會公

立高級中等學校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 

第一條 委員會定名為「臺南市教育產業

工會公立高級中等學校委員會」（以下

簡稱本委員會） 

第三條 本委員會以維護臺南市高級中等學校教

師專業自主權、保障其權益及參與高級中等學

校教育政 策之制訂，以提供臺南市教育產業工

會專業諮詢為目的。 

第三條 本委員會以維護高級中等學校教

師專業自主權、保障其權益及參與高級

中等學校教育政 策之制訂，以提供臺南

市教育產業工會專業諮詢為目的。 

第五條第三項 主動研討、協調、與解決高級

中等學校教育之相關教育問題。 

第五條第三項主動研討、協調、解決高

級中等教育之相關教育問題。 

第五條第四項 促進本會高級中等學校教師進

修及學術交流，並提高教師之專業能力與地位。 

第五條第四項 促進本會高級中等學校

教師進修及學術交流，提高提高教師之

專業能力與地位。 

第五條第五項 促進本會高級中等學校校際間

資訊交流、意見溝通、感情聯誼、力量團結，

與經驗分享。 

第五條第五項 促進本會高級中等學校

校際間資訊交流、意見溝通、感情聯誼、

力量團結，經驗分享。 

第六條  本委員會置委員若干人，本會高級中

等學校之理監事與幹部為當然委員，並由本會

所屬之各 高級中等學校支會指派一名代表組

成，其任期與本會理監事任期相同。  

本委員會下得設各工作小組。 

第六條  本委員會置委員若干人，本會高

級中等學校之理監事為當然委員，並由

本會所屬之各 高級中等學校支會指派

一名代表組成，其任期與本會理監事任

期同。 本委員會下得設各工作小組。 

第七條 本委員會置主任委員及副主任委員一

人，由委員互選產生，連選得連任，均為無給

職，並由本會聘任為會務人員，。 

第七條 主任委員一人，副主任委員一

人，由委員互選產生，連選得連任，均

為無給職，並由本 會聘任為會務人員， 

第八條 主任委員為本委員會會議召集人並擔

任會議主席，並得視需要出席本會工作會報等

會議，綜理會務，。主任委員因故不能主持會

議時，由副主任委員代理之。 

第八條 主任委員為本委員會會議召集

人並擔任會議主席，並得視需要出席本

會工作會報等會 議，綜理會務，主任委

員因故不能主持會議時，由副主任委員

代理之。 

第九條 本委員會每三個月召開一次，議決高

級中等學校教育相關教育議題；必要時，得召

開臨時委員會議。 

臨時委員會議召開條件如下：  

一、本委員會決議。 

第九條 本委員會每三個月召開一次，議

決高級中等教育相關議題；必要時，得

召開臨時委員會議。 

 

臨時委員會議召開條件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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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後條文 現行條文 

 二、四分之一以上委員連署。  

三、主任委員及副主任委員連署召集。遇有

臨時緊急狀況時，主任委員召集之。 

一、本委員會決議。  

二、四分之一以上委員連署。  

三、主任委員及副主任委員連署召集。 

 

第十條 本委員會得視需要經理事長同意後召

開高級中等學校支會主席（召集人）會議，各

高級 中等學校支會派出一名代表參與，議決

本會高級中等學校相關教育議題。 

高級中等學校支會主席（召集人）會議以本會

所屬高級中等學校支會數者四分之一為法 定

出席人數。 

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應召開高級中等學校

支會主席（召集人）會議： 

一、本會八分之一以上高級中等學校支會連

署。 

二、本委員會決議。  

三、主任委員及副主任委員連署召集。 

本委員會及高級中等學校支會主席（召集人）

會議之決議，應於會議召開後一週內送 本會

研議辦理。 

第十條 本委員會得視需要經理事長同

意後召開高級中等學校支會主席（召集

人）會議，各高級 中等學校支會派出

一名代表參與，議決本會高級中等學校

相關議題 

高級中等學校支會主席（召集人）會議以

本會所屬高級中等學校支會數者四分之

一為法 定出席人數。 

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應

召開高級中等學校支會主

席（召集人）會議： 

一、本會八分之一以上高級中等學

校支會連署。 

二、本委員會決議。  

三、主任委員及副主任委員連署召集。 

第十一條 刪除 第十一條 本委員會及高級中等學校支

會主席（召集人）會議之決議，應於會

議召開後一週內送 本會研議辦理。 

第十一條 本規程經本會理事會通過後施行，

修正時亦同 

第十二條 本規程經本會理事會通過後

施行，修正時亦同 

 

 

 

 

 

 

 

 

 

附件十 

臺南市教育產業工會特殊教育委員會組織規程對照表 
（1090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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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後條文 現行條文 

第五條本委員會任務如下  

四、主動研討、協調與解決特殊教育之

相關教育問題。 

第5條本委員會任務如下 

四、主動研討、協調、解決特殊教育之相

關教育問題。 

第五條本委員會任務如下 

七、 (刪除) 

第5條本委員會任務如下 

七、促進各地方特殊教育學校教師會之聯繫

與合作。 

第五條本委員會任務如下 

七、辦理有關特殊教育各項研討活動，以

提升教育品質，發揮教育功能。 

第5條本委員會任務如下 

八、辦理有關特殊教育各項研討活動，以提

升教育品質，發揮教育功能。 

第六條本委員會置委員若干人，依本會

分會設置區域各推選1位委員，置主任委

員一人，副主任委員一人，由委員互選

產生，並提理事會同意後聘任之。 

第6條 本委員會置委員11人，依本會分會

設置區域各推選1位委員，主委與副主委由

本會召集各校代表推選產生，置主任委員

一人，副主任委員一人，由委員互選產生，

並提理事會同意後聘任之。 

第八條 臨時委員會議召開條件如下： 

一、本委員會決議。 

第8條 臨時委員會議召開條件如下： 

一、四分之一委員連署。 

第八條 臨時委員會議召開條件如下： 

二、四分之一委員連署。 

第8條 臨時委員會議召開條件如下： 

二、委員會決議。 


